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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股份代號: 112) 

 

有關呈請清盤的最新資料 

茲提述勒泰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20 年 8 月 3 日、2020 年

8 月 11 日、2020 年 10 月 28 日及 2020 年 11 月 2 日有關呈請之公告 （「該

等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

有相同涵義。  

 

呈請之聆訊已於 2021 年 1 月 19 日進行，並保留判決。本公司將另行刊發公

告，以告知股東有關判決被下達時。 

 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勒泰集團有限公司 

主席及行政總裁 

楊龍飛 

香港，2021 年 1 月 20 日 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如下: 

 

執行董事 

楊龍飛先生 

張妍女士 

 

非執行董事 

楊少明先生 

陳浩然先生 

徐麗雯女士 

獨立非執行董事 

黃漢傑先生 

黃達強先生 

趙伯琛先生 

 

 


